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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需要，田庄外部市场的交易则主要是为了获得货币和增值。汉代田庄活跃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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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汉代田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很少与外界有
商品往来，即使有商业活动，也是在田庄内部进行，即“闭门成市”。如邱汉生先
生认为，东汉“田庄是一个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的单位，从吃的、穿的、生产工
具、武器，以至疾病医药所需，都不必外求”[1]。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单位”，“可以‘闭门成市’”[2]。何天明先生认为，汉
代庄园“内部基本自给自足，闭门成市，很少对外交换”[3]。萧放先生认为，东汉
贵族的“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内聚的、自足的经济社会单位”[4]。然而，通过考察汉
代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可以证实汉代田庄无论内部的商品交换，还是田
庄同外部的商品贸易往来，都相当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关系
紧密的市场，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近年来已经有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如樊树志
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剩余产品也
进入商品流通之中”[5]。马新先生认为，汉代田庄“在汉代商品经济的运作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田庄既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又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经营
者”[6]。王彦辉先生认为：“‘闭门成市’一句，不过是形容田庄生产的各种产品
达到了很高的自给程度，而非田庄不需要同外部市场联系，也绝非仅把内部消费之
余才拿到市场出卖。”[7]虽然这些学者都已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
状态，其在汉代商品市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汉代田庄的生产经营方面
对其原因进行了一些说明，但却未对其商业经营的根源做更深一步的分析。为此，
本文拟对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及其根源加以探析，以求对其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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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市场的运行 
 

    笔者认为，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
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
田庄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田庄内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田庄内的广大农民，包括与田庄主属于同一宗族
的农民和外来的依附于田庄主的佃农、雇农等其他依附农民，田庄主有时候也参与
其中。田庄内部市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田庄内部生产的物品。《四民月令》所记
载的商品交换，反映了汉代田庄内部市场交易的状况，在田庄中，各种农副产品均
可在集市上出售，田庄内的商业活动是较为频繁的。如 
    正月……收白犬骨及肝、血。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收薪炭。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穰及大麦。收敝絮。 
    五月……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 
七月……可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练。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大小豆、麻子。收括楼(瓜篓)。 
十一月……买白犬…籴粳稻、粟、大小豆、麻子[8]。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买进卖出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和丝麻织品，此外还有
一些药材等，基本上是田庄所产，日常所需。这些商品的买卖是以田庄为中心进行
的，参与的对象主要是田庄中的农民，买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居民日常生
活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田庄主在收获季节以低价收购粮食，在青黄不接之际或者
播种季节时以高价卖出粮食，从中获利。但是，作为田庄内部市场来说，它的主要
作用还是通过田庄内部的交易而使得田庄内部达到互通有无，从而满足田庄内部日
常生活的需要，维持田庄的生存和发展。 

在田庄内部进行频繁商品交易的同时，田庄同外部的贸易往来也是很活跃的。虽
然综合经营的田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使田庄“闭门成市”，基本上达到自给自足，
但这并不等于田庄不同外部进行商品往来。田庄同外部市场的商品贸易，主要是通
过田庄主进行的，田庄的其他居民有时候也会参与其中。史书记载的一些大田庄主
往往都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既是大田庄主又是大商人。如樊重“世善农稼，好货
殖”[9](《樊宏传》)；李通“世以货殖著姓”[9](《李通传》)，等等。仲长统对
汉代田庄主的经商活动作过高度概括，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
郡，田亩连于方国。”“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
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9](《仲长统传》)《汉书·货殖传》也
说：“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田庄同外部
市场交流的物品，主要是输出田庄主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田庄
主所开设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田庄从外部购进的物品主要是由于受田
庄自身条件的限制在田庄内不能生产和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在田庄内无法生产的一
些物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盐、铁和一些地域性很强的产品等。此外，为了满
足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和田庄中的其他富裕居民的消费需要，也会购入一些生活奢
侈品。从总体上说，从田庄输出到其外部的商品数量要远大于从田庄外部输入到田
庄内部的商品数量。与田庄内部市场的商品交易不同，田庄同外部市场进行贸易所
起的主要作用不是满足田庄日常生活消费的需要，而是给田庄带来大量的货币，增
加田庄的财富。 

 
三、两个市场运行的根源 

 
汉代田庄所出现的内、外两个市场并存运行的状态，并且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

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田庄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的情形，是有其特定的根源的。
在其特定的根源当中，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汉代田庄内部市场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田庄的经营方式。具体地说，主要
是由于田庄内部的整体综合经营与田庄内小农个体生产的单一经营造成的。田庄的



综合经营，是田庄能够“闭门成市”的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可知，汉代田庄的经
营方式是以农业为主，进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樊重所经营的田庄是
西汉后期田庄的典型代表。《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字君云，世善农
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
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处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
牧畜，有求必给。”《水经注·沘水》也记载了樊重田庄的情况：“(樊重)能治田
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
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
可言，富拟封君。”从上述文献记载的樊氏田庄的情况来看，田庄中除了经营农业
外，还有畜牧业、渔业、林业、纺织业以及其它一些手工业生产，同时也进行商业
贸易。根据崔定的《四民月令》，我们可知东汉时期的田庄依然保持着这一特色，
是农、林、牧、渔以及手工业、商业综合经营的经济单位。田庄中规模性的农、
林、牧、副、渔综合经营以及“巧不可言”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为田
庄的“闭门成市”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虽然整个田庄是综合经营的，但田庄内
的小农却不是综合经营的，即便是有些小农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可以通
过男耕女织的方式解决衣食的基本生活要求，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生活的需要。如
衣服的染色，油、盐、酱、醋之类的生产，都不是只靠个体小农自己的力量就能解
决的。而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铁制农具等，这些更是要靠田庄的力量才能解决。
当然，即便是田庄里能够供应这些物品，也是非买不可的，田庄主不可能对其无偿
供应或分配。田庄中的宗族、佃客、徒附等为了获得这些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必
须出卖他们的产品以获得货币，然后买回这些必需品。因此，这就形成了田庄的内
部市场，也就是文献资料上所说的田庄内“闭门成市”的景象。 
    汉代田庄同外部市场的贸易往来，起主要作用的是汉代的政策。虽然汉代田庄
的经营方式使得田庄所提供的产品超出了田庄本身的需求，剩余的产品要推向市
场，从而使田庄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但是，使汉代田庄这样一个基本上能够自给
自足的、有明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的经济实体和外部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汉代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则是更大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汉代的政策决定了汉代
田庄不可能成为一种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因为根据汉代的政策，在当时轻地租重人
头税的情况下，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的其他居民，都必须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的货
币以完成国家的赋役。而要获得这些货币，则必须要把田庄生产的物品卖到外面
去，同外部进行商品贸易。 

首先，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田庄主占有土
地，须向国家交纳田租。由于田租是实物地租，这一项不需要货币。但是，到了东
汉后期，除了“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出现了田亩附加税。《后汉书·桓帝纪》
延熹八年八月条云：“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田庄主要完成田亩附加
税的征收，就必须要获得货币。占有土地的田庄主，在交纳田租的同时还要交纳刍
稿税。“刍”、“稿”同田租一样，也出自田土。西汉末年，刍、稿税由征收禾
秆、草料等实物，变成了钱币折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汉记》
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
钱若干万。” 

除了要交纳田租之外，田庄主及其家属还必须向国家交纳人头税。《汉书·高帝
纪上》云：“四年……八月，初为算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
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代的人头税，除成年人的算赋
之外，还有未成年者的人口税，叫做“口赋”、“口钱”或“头钱”。《汉书·昭
帝纪》载元凤四年令：“毋收四年、五年口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
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东汉时期的算赋、口钱之制，一如西
汉。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对国家服徭役。汉政府规定，成人每
人每年要亲身服役一月，不去者用钱二千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一般来说，田庄
主及其家属是不会亲自去服徭役的，那么他们就要向国家交纳代役钱。此外，还有
“更赋”，它是成人每年每人必须戍边三日之役的替代税，每人每年三百钱，这是
法定的，一般的田庄主没有豁免权。由此看来，田庄主要为自己和家人完成国家的
人头税、徭役和更赋所需的钱的数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田庄主作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国家臣民，必须要向国家交纳财产税。“赀算”是
对商贾以外居民征收的财产税，它是以财产为税基，以户为单位征收的一个税目，
其税率为每一万钱家产纳税一百二十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五月诏日：



“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赀万钱，算百二
十七(应为百二十之误)也。”田庄中养殖大量的牲畜，田庄主还可能要向国家另行
交纳“马口钱”或“六畜税”。《汉书·西域传》其“赞”云：“孝武之世……算
至车船，租及六畜。”《汉书·翟方进传》有“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
羊，增益盐铁”的话。颜师古注引张晏日：“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
此外综合经营的田庄还须向国家交纳包括酒税、盐铁税、鱼税以及各种土特产税在
内的杂税。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田庄主向国家交纳的赋税中，实物税的比重相当小，货币
税占了主要部分。由此观之，田庄主要完成国家的赋税，就必须要获得大量的货
币，而田庄主获得货币的途径，无非是向田庄中的人征收或出卖商品。根据史书记
载可知当时田庄主征收的是实物地租，因此，田庄主要获得货币，就必须对外进行
贸易往来，把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他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
业制品卖到田庄以外，以换回他所需要的货币。 
    也有学者认为田庄主是不向国家缴纳赋税的，甚至田庄中的宗族、宾客、徒附
也是不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如乌廷玉先生认为，宾客“不给国家纳税服役”，是
“荫庇的私属”[10]。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
民，基本上是要负担国家赋役的。 
    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应纳税服役的情况，可从一些文献资料里看出。如《汉书
·文帝纪》载：文帝四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汉书·高帝纪
下》载：五年诏日“诸 
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元康元年
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
嗣者，复其次”。(“复”的含义是免除徭役赋税。《汉书·儒林传》载：“元帝好
儒，能通一经者皆复。”颜师古注目：“蠲其徭赋也。”)从这些记载来看，即使是
宗室成员、诸侯子弟、功臣后裔，也是要服役纳税的，否则不可能出现关于免除其
徭役赋税的记载。既然情况如此，田庄主还能轻意的就免除徭役了吗?当然，有些田
庄主确实是可免除徭役的，但是这些人的数量是很少的。汉制规定爵位至五大夫以
上者或是做了乡、县的三老，可免除徭役。即使田庄主不要纳税服役，但也不等于
其家属不要纳税服役。 
    其次，田庄中的其他居民，如宗族、宾客、徒附在田庄中租种田庄主的土地，
不用向国家交纳田租、刍稿，但他们是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亦即算赋、口钱、更
赋、赀算是免不了的，因为他们还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算赋、口钱、更赋、
赀算要以货币形式交纳。仅算赋、更赋两项，每个成年男丁每年的交纳量就要四百
二十钱。这就迫使这些人必须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转为货币，然后
才能完成赋税。有些学者认为，汉代田庄中的依附民已经脱了国家户籍的控制，不
再向国家纳税服役。如萧放先生认为，“部曲佃客已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成为世
族的依附民”[11]；林剑鸣先生认为，“‘徒附’已经脱离国家编户，成为统治庄
同的豪族地主属下的成员”[12]。这可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到了汉代末
年，隐匿宾客服役还是非法和被禁止的。《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云：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
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椽史据白：‘节家
前后未尝给徭，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
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
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
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都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 

 
这个主薄刘节，拥有“宾客千余家”，都是应当服役纳税的人，刘节利用权势庇

护他们不去服役。但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否则，司马芝就不会“差节客王
同等为兵”，指责刘节“宾客每不与役”，并“具陈节罪”。根据汉律规定，使用
奴婢要“倍算”(《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
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倍算”当然是由奴婢的主人交的。如果宗族、宾
客、徒附不必承担国家的任何义务，有哪一个田庄主还愿使用奴婢?可汉代使用奴婢
的情况还是较多的。 

汉代有较严密的户籍登记管理和人口核查制度以及严格的惩罚隐匿人口的措施，
在正常条件下农民难以脱离户籍，附托大家，也使官贵豪强不敢轻易隐匿流亡的人



口作为役使的对象。据居延汉简可知，汉代户籍登记的内容非常详尽，包括户主的
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身高、肤色，家属的性别、年龄及其相互
关系等。汉代在进行严密户籍登记管理的同时也建立了严格的人口核查制度。汉代
人口的核查工作是在征收人头税时进行的。一般说来，每年的八月是核对户口，征
收算赋、口钱之时。《后汉书·皇后纪上》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李贤注：
“《汉仪注》曰：八月初为算赋，故曰算人”。再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
七月条诏“方今案比之时”句，李贤注：“《东观记》曰：‘今年八月案比之
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可知各地官员在每年八月征收赋税的同时要案验
户口。对农民的脱籍流亡，汉政府制定了许多强迫流民返归乡里的法规，如“舍匿
法”、“流民法”等，以加强对流民的控制。“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隐匿流亡人口，所谓“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
论皆有法”[13](《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在这种情况下，隐匿户口的依附家农只
能是少数。 

在严密控制户籍的基础上，汉代制定了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从上面的分析可
以看出，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民(奴婢除外)，一般都要向国家交纳大
量的货币以完成赋役。为了完成国家的税收，田庄主和田庄其他居民就不得不把他
们产品拿出来，并且运到田庄之外去卖，以换回自己需要的货币。所以说汉代的政
策决定了汉代田庄不可能是封闭的经济状态。这当然同时活跃了市场。这也是为什
么汉代商品经济较为繁荣的原因之一。 

 
四、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
策，使田庄与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田庄具有相当的自给自足
性，它有明显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这是由田庄综合经营的特性决定的，因
为它能够“闭门成市”，自给自足。但是，田庄综合经营的丰富产晶和田庄主对财
富增值的追求以及汉代的政策又把它与整个社会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使它不能游离
于社会之外。传统的观点只是看到了汉代田庄的自给自足性，也就是综合经营，所
需物品，不必外求，从而断定它“闭门成市”，很少对外进行交换。认识到汉代田
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的学者，则是从田庄的经营方式来看的，认为汉代田
庄进行商业经营是由于田庄的产品有剩余而进入流通领域或是由于逐利而经商，而
没有把它放到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没有从国家政策这方面来考虑。从实际情况
来说，在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统治之下，国家怎么能够允许在它统治的范围
内出现大量脱离它的控制而存在的田庄呢?汉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重
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主要征收货币赋税，使汉代田庄与外界市场紧紧联系在了一
起。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商品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力的
发展，具备了商品产生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随
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各个行业的生产者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存在，这些产品分属于各个生产者私有，不能直接进行产品的分配，必须采取商品
交换的形式，通过买卖来满足各自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商品的交换是自由自
愿的。然而，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主要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
果，而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给逼出来的，田庄多是被动地而非主动进入整个
社会大市场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有时候那是不得不去卖。推而言之，汉
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代重人轻地
的赋役政策所造就的，是不健全的、非成熟的、人为的繁荣，一旦政府的控制力遭
到削弱，无法控制这些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田庄的时候，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景
象自然也就随之破灭。那么，为什么汉代前期商品经济竟是如此的空前发达，而到
了汉代后期甚至是汉代以后很长的时间还很难达到这种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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